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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七０一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
 

            黃大法官茂榮提出 

 

本件解釋多數意見認為，「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

十八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

之３前段規定：「⋯⋯（二）列舉扣除額：⋯⋯３.醫藥⋯⋯

費：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醫藥費⋯⋯，以付

與公立醫院、公務人員保險特約醫院、勞工保險特約醫療

院、所，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者為限」

（上開規定之「公務人員保險特約醫院、勞工保險特約醫療

院、所」，於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經修正公布為「全民

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、所」，規定意旨相同），就身心失能無

力自理生活而需長期照護者（如失智症、植物人、因中風或

其他重症長期臥病在床等）之醫藥費，亦以付與上開規定之

醫療院所為限始得列舉扣除，而對於付與其他合法醫療院所

之醫藥費不得列舉扣除，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之意旨不

符，在此範圍內，系爭規定應不予適用。」本席對於本號解

釋之結果敬表贊同，惟鑑於長期照護之醫藥費的扣除有關論

據尚有補充的意義，爰提出協同意見書如下，以期該部分經

主管機關檢討改進後，能更符合主觀淨額原則之意旨：  

 

壹、 綜合所得淨額之計算應遵循主觀淨額原則 

 

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：「按前四條規定計得之

個人綜合所得總額，減除下列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額，為

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：⋯⋯」此為基於主觀淨額原則，就個

人綜合所得稅之課徵，在其稅基之計算，得減除之項目及數

額的規定。 

主觀淨額原則之意旨在於：限制國家對於人民必須用來

支應最低生活需要之收入部分的課稅權，以保障個人及其受

扶養親屬之最低的生活需要。其方法為，利用法定免稅額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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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除額之減除，由個人綜合所得總額計算綜合所得淨額。 

最低的生活需要的水準隨一個國家之經濟發展程度而

上升，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標準；國家之財政能力亦因當時之

國家經濟的形勢而升降。所以，在其實踐上，立法者應考量

國家之財政能力及人民之負稅能力，妥為權衡考量。 

這當中，得減除之項目及減除標準或數額的制定，在權

衡上立法機關固有其立法裁量權，且其裁量結果之當否，亦

常見仁見智，但其裁量結果至少仍應維持各種減除之項目，

在各納稅義務人之平等適用的可能性，不可無視於納稅義務

人因為其經濟或社會條件之不同，實際上不能同等適用相關

扣除額的事實，以使憲法第七條所保障之平等原則，能在實

質的意義上獲得實現，非僅在形式上提供保障。 

 

貳、長期照護之醫藥費  

 

人有生老病死，所以，醫療費可謂是所得稅法第十七條

第一項所規定之各種扣除項目中最重要的一項。貧病者之醫

療的問題雖因全民健康保險的實施而獲得相當程度的解

決，但對於需要長期照護者（如失智症、植物人、因中風或

其他重症長期臥病在床等），由於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

第二款第二目之３前段規定（下稱系爭規定）將上開關於醫

藥費規定限於「付與公立醫院、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、

所，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」，使其醫

藥費之扣除，依然是一項影響需長期照護者及其扶養者之所

得稅負擔的項目。蓋需長期照護者往往因醫院病床有限或家

庭之財力等因素，不容易住進上開醫療機構接受長期照護。

當其退而求其次，能夠住進經向政府立案之護理之家機構或

居家護理機構接受長期照護，其醫藥費的扣除，後來依據財

政部之函釋因亦可比照付予上開醫療機構之醫藥費扣除1，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參照財政部八十五年十月九號台財稅第八五一九一七七八０號函：「護理之家機構及居家護理
機構，其屬依法立案之公立單位，或與全民健康保險具有特約關係者，准依本部七十七年八月四

日台財稅第七七０五七三五四八號函釋，由納稅義務人檢附該機構出具之收費收據及醫師診斷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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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。但如只能再退而求其次，在家照護，則除其係由護理師

護士公會提供居家護理工作外2，其得列舉扣除之醫藥費便大

幅縮減至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原來規定

的範圍，這與住院接受長期照護者相較，其可列舉扣除之項

目範圍，大大縮減。舉例言之，空調住宿及二十四小時照護

人員之薪資，上述費用在住院照護時，因受長期照顧者係住

院，故該費用包含於系爭規定之醫療院所開立之醫藥費收據

中，得自納稅義務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中扣除，但非住院照顧

者則不得扣除。其中特別是二十四小時照護人員之薪資得否

列舉扣除，對納稅義務人之影響最為顯著。 

 

參、建議相關機關增定「需長期照護者特別扣除額」 

 

聲請案雖以醫療費之扣除為聲請解釋之標的，但其實所

指者為長期照護費用之扣除。其在醫藥費之扣除上所以有與

住院照護者不同之待遇，乃因住院照護者之醫藥費的計算範

圍與居家照護者不同。因此，在上開醫療院所現實上尚不能

全部收容需長期照護之病人時，要圓滿平等對待需長期照護

者之醫藥費的扣除問題，必須擴大居家照護之得扣除費用的

項目，使與住院照護者的情形相當。然這事實上有其稽徵技

術上的困難。是故，可行的方法可能是：(1)儘快修法，在

「身心障礙特別扣除」之外，增訂「需長期照護者照護費特

別扣除額」，一體適用於全部需長期照護者。(2)同時將「需

長期照護者」之醫療費用區分為「醫藥費」及「照護費」，

並規定，住院照護者及非住院照護者照護費之得扣除數額，

皆一體適用「需長期照護者特別扣除額」。(3)至其醫藥費則

應依本號解釋之意旨，平等處理。(4)為防止作假，可循「身

心障礙者手冊」之管理模式，經指定之醫療機構診斷後，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明書，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第三小目之規定，申報醫藥及生育費列舉扣除

額。」 
2 參照財政部七十七年八月四號台財稅第七七０五七三五四八號：「核定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配合
行政院衛生署推行居家護理工作之收費，准予比照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，其所

開立之收據，納稅義務人辦理綜合所得稅申報，如採用列舉扣除額時，得核實減除後課稅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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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「需長期照護者手冊」的方式，管理其身分之取得及相關

照護之紀錄，以建立將來改進其照護制度之資訊基礎。 


